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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吉林市 2022 年政府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 

 

吉市政办发〔2022〕9 号 

 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委办局、直属机构： 

  《吉林市 2022 年政府立法工作计划》已经市政府 2022 年第 5 次常务会议

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以下要求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 一、高度重视，提高政治站位 

 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，也是全市实现疫后重振和经济社会高质量

发展的关键之年，政府立法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决策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

思想，认真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部署，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、促进地方

治理方式转变和治理能力提升作出贡献。 

  二、确保质量，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

  紧密结合地方实际，围绕市政府中心工作，针对文明城市管理、优化营商

环境、海绵城市建设等方向积极探索立法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法制

保障。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工作机制，深入推进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

法。各责任部门（单位）要深入调查研究，广泛听取管理相对人、利害关系人

以及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，专业性、技术性较强的立法项目，要组织相关领域

专家进行论证。市司法局要充分发挥督导审查作用，理顺部门职责，坚决防止

部门利益倾向。不符合要求、不成熟的送审稿,由市司法局退回起草部门（单

位）重新研究。 

  三、统筹安排，切实维护立法计划严肃性 



  各立法责任部门（单位）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，严格落实好 2022 年立法

计划，要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，确保按时完成立法任务。各责任部门（单位）

要制定立法工作方案，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前报送市司法局备案。重点立法项

目应按计划及时完成起草工作，并报送送审稿；不能如期报送的，应向市政府

作书面说明。调研和立法后评估项目应当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前完成调研、初

稿拟定和其他相关工作。要充分发挥本部门（单位）法制机构的统筹协调、审

查把关作用,切实提高立法质量。市司法局要跟踪了解各立法责任单位落实立法

计划的情况，切实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，积极推进立法进程。立法计划完

成情况将作为年度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。 

  联系人：市司法局立法处 马婧，联系电话：0432-69982041。 

  

  附件：吉林市 2022 年政府立法工作计划 

  

  

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2 年 6 月 2 日 

   

   


